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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机领域接连两起判赔额达

到 100 万元和 550 万元的知识产权侵

权案件受到业界广泛关注。

如今 ，缝 纫 机 行 业 知 识 产 权 保

护意识不断提高，缝纫机领域专利

侵 权 、确 权 案 件 逐 渐 增 多 ，该 领 域

的专利技术不但日趋“金贵”，并且

也 越 来 越“ 高 端 ”。 针 对 一 件 名 为

“ 缝 纫 机 ”的 发 明 专 利（专利号：
ZL03103421.7），案 件 当 事 人 在 侵

权、确权程序中两次向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最终专利权被维持有效。

因认为浙江中缝重工缝纫机有

限公司(下称中缝公司)制造的缝纫机

涉嫌侵犯其“缝纫机”的发明专利权，

日本重机公司将中缝公司诉至上海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随后，中缝公

司针对涉案专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复审委员会（下称专利复审委员

会）提起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

在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审理中，原

告、被告的争议焦点为对权利要求中

技术术语的理解。在专利无效宣告

请求案中，当事人提出的无效理由也

涉及对上述技术术语的理解，随后专

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第 20220 号审查

决定，对技术术语的含义进行了清楚

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维持涉案专利

权有效。随后，当事人提起行政诉

讼，一审、二审法院均维持了专利复

审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关于该专利

的侵权纠纷和无效宣告请求案件，当

事人均提出了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

院先后作出两份裁定书，驳回了再审

申请。

关键技术引发纠纷

重机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缝纫

机及电子产业装置等产品制造和销

售业务的日本企业，其生产的 JUKI

品牌工业缝纫机在市场份额、销量等

方面都位居世界前列。成立于2000年

的中缝公司主要从事开发、制造高科

技含量的特种缝纫机，拥有高精度数

控加工中心、自动加工流水线和装配

流水线，在行业中同样具有一定的影

响力。

2003 年，重机公司就一种具有切

线机构及压脚抬起机构的缝纫机技

术提交了一件名为“缝纫机”的发明

专利申请。2009 年，该专利申请获得

授权。2011 年，因认为中缝公司制

造 、欣 特 公 司 销 售 的“CHNKI”牌

CLK-1900DS 型缝纫机落入涉案专

利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涉嫌侵权，

重机公司将中缝公司诉至上海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定中缝公

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其经济损失。

在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审理中，原

告、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涉案专

利权利要求特征中的“空车区间”这

一技术用语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的

理解。双方对此各执一词，并且成为

是否构成侵权的关键所在。

2012 年 8 月，中缝公司针对涉案

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其无效理由

正是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书中“空车区

间”概念表述不清楚，没有以说明书

为依据，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

十条第一款、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

款的有关规定。

“国外老牌缝纫设备企业技术创

新起步早，在知识产权储备，特别是

发明专利储备方面处于优势地位。

在其垄断了该领域的关键技术后，国

内缝纫机企业的生产和研发都受到

很大影响。”中缝公司代理人、上海天

协和诚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律师李

琳表示，国内缝纫设备企业遭遇诉讼

时，必须选择积极应对，一方面提高

自身核心竞争力，同时也要通过提起

专利无效宣告请求等方式对涉案专

利权的有效性发起狙击。

涉案专利维持有效

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界定关系

着专利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

平衡，因此，在确权阶段，权利要求保

护范围的界定对于侵权判定、专利权

的稳定性及保护范围有着十分重要

的影响。

据审理该无效案件的合议组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专利无效程序中，

焦点问题集中在如何理解“空车区

间”这一技术用语的含义。由于“空

车区间”这一用语并非本领域的通用

技术术语，并不具备本领域的通用含

义，仅通过文义解释并不能确定“空

车区间”的准确含义，而且说明书也

未对该用语进行专门的解释或定义，

此时要准确把握“空车区间”这一用

语的含义，从而准确界定权利要求保

护范围，就需要借助于说明书的整体

内容进行理解。合议组从专利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出发，把握发明构思，

客观、整体、全面地了解发明创造的

前因后果，依据发明创造的技术实质

和技术贡献，整体判断技术特征含

义，从而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进行唯

一、合理地界定，确定了“空车区间”

的含义。

随 后 ，专 利 复 审 委 员 会 作 出 第

20220 号审查决定，对上述术语的含

义进行了界定，从而维持涉案专利权

有效。在第 20220 号决定作出之后，

相关专利侵权案件的二审判决及最高

人民法院陆续作出相关裁定，其中对

上述术语含义的界定与第 20220号审

查决定相同，终审判赔 20 万元。之

后 ，请 求 人 不 服 第 20220 号 审 查 决

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过一审、

二审法院的审理，直至最高人民法院

作出裁定，均认可了第 20220 号审查

决定中对上述术语含义的界定。

“权利要求记载的内容越多，权

利要求保护的范围就越小。申请人

提交专利申请时，为获得最大的保护

范围，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通常比较

简洁，借助说明书和附图来解释和理

解权利要求，是业内常见的做法。”重

机公司代理人、华诚律师事务所资深

合伙人徐申民认为，“在该案中，单从

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的字面意

义确实很难确定术语含义及关系，这

也是无效审查决定书使用说明书和

附图的内容来解释权利要求中的争

议内容的原因。该无效宣告请求审

查决定的正确性经历了多个诉讼阶

段的验证，是在确权阶段正确解释权

利要求的一个范例，也是侵权与确权

程序交织时，确定权利要求保护范围

的方法，加强专利保护的一个典型案

件。该案也体现了在确权阶段，权利

要求保护范围的界定对后续侵权判

定的重要影响。”

纠纷频发何去何从

近年来，我国缝纫设备企业已遭

遇多起知识产权纠纷，且原告多是国

外缝纫设备企业。2016 年，北京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就日本兄弟

工业株式会社（下称兄弟会社）投诉

北京某缝纫公司涉嫌商标侵权案，作

出 罚 款 276 万 余 元 的 处 罚 决 定 。

2017 年 6 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就兄

弟会社诉宁波舒普机电科技有限公

司（下 称 舒 普 公 司）侵 犯 其 缝 纫 机

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

判 令 舒 普 公 司 赔 偿 原 告 经 济 损 失

550 万元。2017 年 7 月，上海知识产

权法院又针对一起缝纫机专利侵权

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某机电公

司赔偿兄弟会社经济损失及合理费

用 100万元。

我国缝纫设备企业为何屡陷知

识产权纠纷？相关专家认为，缝纫设

备行业属于技术较为成熟的行业，其

关键技术研发时间长、技术成熟度

高，尤其是在机械构造方面，其机械

构造复杂、核心技术突破难，在国外

技术起步早、专利布局周密的情况

下，我国企业很容易被卷入知识产权

侵权纠纷。

对于专利权人而言，保护创新、

维护权益需要精心布局。对此，徐申

民认为：“我们代理的该案件从专利

诉讼到无效审查和行政诉讼，经历了

专利纠纷的几乎所有诉讼程序。在

此过程中，只要权利要求稍有瑕疵，

就有可能被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或被

判不侵权。此时，对专利权的有效性

分析和专利侵权分析显得非常重要，

特别是国外企业在中国提交专利申

请时，由于撰写习惯不同和文字表达

的差异，造成翻译成中文后的专利文

件阅读不通畅。我们在进行专

利权有效性分析时，注意到了

该案可能被提出无效的

争议内容，并对相关

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准

备 。 在 专 利 无 效

请 求 以 及 侵 权 诉

讼 提 出 前 的 准 备

阶段，提前做好相

关准备工作是成功维权的关键所在。”

同时，对于新技术的追随企业而

言，更需要做好知识产权预警及侵权

风险评估。李琳表示，相关案件警示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和知识

产权保护，只有掌握了本领域的关键

技术，才能提高核心竞争力，并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

地。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很

多国内企业在“走出去”的过

程中，经常遭遇知识产

权诉讼。对于专利实

力暂时处于劣势的

企业而言，抱团

取暖、共享专

利，不失为一

个可行的解决

办法。

李 卉

权利要求保护范围关系着专利

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

无论在确权阶段还是侵权阶段，对

于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解读应当尽

可能地趋于一致，因此确权阶段对

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界定对于侵权

判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对于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界定

来说，文义解释是优先适用的，然而

在确权阶段，专利申请已经获得授

权，且在确权阶段，其对修改方式有

着严格的限制，因此权利要求书所

记载的文字内容已经处于一种相对

固定的状态，但由于语言文字本身

的局限性以及专利申请撰写的瑕疵

等原因，往往仅依靠文义解释很难

保证能够准确地限定权利要求保护

范围，这就需要对权利要求进行解

读。由于对权利要求解读的主体是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因此在界

定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时应当由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结合自身的知识和

能力，以及专利申请文件进行整体

把握，从技术的角度加以分析，力求

真实把握专利的技术实质及其对现

有技术的贡献。

发明构思是基于申请文件本身

所记载的背景技术、客观完成的发

明内容所确认的技术改进思路，是

依据申请文件本身的记载能够确认

的，对现有技术有所贡献的内容，是

把握一项发明创造的技术实质和技

术贡献的关键所在，因此理解发明

构思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界定有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一项发明

创造而言，技术问题是发明创造的

起因，技术效果是发明创造的结果，

技术手段是解决技术问题实现技术

效果的具体过程。因此，只有在充

分客观地了解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

术问题、为解决该技术问题所采取

的技术手段，以及采用上述技术手

段达到的技术效果这三方面的内容

后，才能客观、整体、全面地了解发

明创造的前因后果，真实把握发明

创造的技术实质和技术贡献。在此

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才能准确

把握权利要求书所限定出的实质保

护范围。

下面笔者结合一个具体案例来

对发明构思如何界定权利要求保护

范围进行分析和探讨。

涉案专利名称为“缝纫机”，专

利权人重机公司诉浙江中缝重工缝

纫机有限公司侵犯涉案专利权，而

判断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涉案专

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关键在于权

利要求 1 中“空车区间”这一技术用

语的理解，如果依据专利权人对该

用语的理解，那么被控侵权产品即

落入该专利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

侵权成立；如果依据被控侵权人对

该用语的理解，那么其对被控侵权

产品的制造和销售的行为就不构成

侵权。针对该发明专利，浙江中缝

重工有限公司随即向国家知识产权

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下称专利复审

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其理由

即为权利要求 1 中对“空车区间”这

一用语的限定导致权利要求 1 不清

楚，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

条第一款和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

款的规定。随后专利复审委员会作

出第 20220 号审查决定，结合说明书

和附图，对上述术语的含义进行了

界定，从而维持涉案专利权有效。

该 案 的 焦 点 在 于 如 何 理 解“ 空

车区间”这一技术用语的含义。权

利要求 1 中对于“空车区间”这一用

语的限定为“所述驱动凸轮部件和

切 线 连 接 部 件 及 压 脚 抬 起 连 接 部

件，设有在用切线机构结束了切线

以后连续地由压脚抬起机构使压脚

上升时、在从切线结束时到压脚开

始上升期间、即使凸轮机构因驱动

马达而动作也不向所述切线机构和

压脚抬起机构的任何一个传递驱动

马达驱动力的空车区间”。请求人

主张，上述特征中“所述驱动凸轮部

件”“切线连接部件”“压脚抬起连接

部件”为“设有”的 3 个并列主语，因

此权利要求 1 限定了“所述驱动凸轮

部件”“切线连接部件”“压脚抬起连

接部件”均具有空车区间的 3 个并列

的技术方案，而涉案专利说明书中

仅记载了凸轮机构具有空车区间，

因此权利要求 1 没有以说明书为依

据；上述特征中“设有在用切线机构

结束了切线以后连续地由压脚抬起

机构使压脚上升时”和“在从切线结

束时到压脚开始上升期间”是对“空

车区间”的并列限制条件，前一限定

说明切线结束后连续抬起压脚因而

不具备空车区间，而后一限定说明

具备空车区间，且空车区间设置在

切线结束到压脚上升之间，故二者

的限制导致“空车区间”的概念表述

不清楚，也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

首先，“空车区间”这一用语并非

本领域的通用技术术语，其并不具备

本领域的通用含义，因此仅通过文义

解释并不能确定“空车区间”的准确

含义；其次，说明书也未对该用语进

行专门的解释或定义，此时要想准确

把握“空车区间”这一用语的含义，从

而准确界定权利要求保护范围，就需

要借助于说明书的整体内容进行理

解。那么要正确理解说明书公开的

内容，离不开对发明构思的把握。

涉 案 专 利 背 景 技 术 记 载 ，现 有

技术中，缝纫机具有用于缝制后切

断缝线的切线机构和使压脚上升的

压脚抬起机构，以及分别驱动这两

个机构的驱动马达，通过控制各自

的驱动马达来分别控制切线机构和

压脚抬起机构，在实际工作中，在实

施切线和压脚抬起这两个连续动作

时，为了确保在切线结束后再抬起

压脚，需要在切线机构停止后到抬

起机构动作开始之前的期间充分延

时，为实现这样的延时，现有技术是

通过分别控制驱动这两个机构的驱

动马达加减速来实现的，然而在加

减速的过程中会对驱动马达产生负

荷，这提高了对驱动马达的容量要

求，因此提高了缝纫机的成本。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的这一技术

问题，涉案专利设置了一个由马达

驱动的驱动凸轮部件，驱动凸轮部

件上分别设有与切线机构的切线连

杆相配合的切线凸轮部和与压脚抬

起连杆相配合的压脚凸轮部，利用

两个驱动凸轮部上的凸轮曲线分别

对切线结构和压脚抬起机构的运动

进行控制，使得在切线结束之后和

压脚抬起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切线

连杆和压脚抬起连杆与凸轮接触的

控制端均位于各自凸轮曲线的圆弧

阶段，此时即使马达转动，其动力也

不会传递到切线机构和压脚抬起机

构，从而形成该延时。

说明书记载了上述技术手段达

到了“在从切线结束时到压脚开始上

升期间，由于是马达动作但不对任何

机构传递驱动力的空车区间，所以可

以在可靠地结束切线以后移到压脚

抬起的动作，并可以不降低此期间的

马达转速就开始压脚抬起，在原封不

动地保持马达的驱动力充分大的状

态下抬起压脚，这一点也可以缩短循

环周期”的技术效果。

由 此 ，可 以 了 解 涉 案 专 利 的 发

明构思就在于利用驱动凸轮部件的

结构设计形成在切线结束以后到压

脚开始抬起之间的“空车

区间”来替代由控制马达

加 减 速 来 实 现 充 分 延 时 的 控 制 方

式，从而达到缩短循环周期的目的。

在结合说明书的内容了解上述

发明构思后，本领域技术人员从涉

案专利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出发，可以

确定本专利对于现有技术的贡献就

在于利用驱动凸轮部件来形成“空车

区间”，即权利要求 1 中对于“空车区

间”的上述限定为解决本专利技术方

案 的 技 术 问 题 必 不 可 少 的 技 术 特

征。因此，从涉案专利所解决的技术

问题出发可以确定，所谓的“空车区

间”就是指“在从切线结束时到压脚

开始上升期间”的一种运行状态，在

该运行状态驱动凸轮部件即使被驱

动马达驱动而动作，也不会向切线机

构和压脚抬起机构传递动力，以便在

切线结束和压脚抬起之前取得充分

的延时。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结合

本专利的说明书和附图对“空车区

间”作出唯一、合理的解释，因此，权

利要求 1 的保护范围清楚，能够得到

说明书的支持。

综上，“缝纫机”案不仅体现了

当权利要求中的某一技术用语仅从

权利要求对其字面限定难以确定其

真实含义时，本领域技术人员结合

说明书的内容把握发明构思，从专

利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出发，整体判

断技术特征含义，从而对权利要求

保护范围进行唯一、合理界定的过

程；而且，该案例充分体现了确权阶

段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界定对后续侵

权 判 定 的 重 要 影 响 。 因 此 ，“ 缝 纫

机”案对于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理

解有着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复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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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亮点案件亮点

评析“缝纫机”发明专利无效案

涉案专利涉及多起专

利侵权纠纷，受到业界广泛关注。

在案件审理中，合议组清楚地界定了权利

要求保护范围，为后续侵权判定提供了基础

支撑。

该案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权利要求 1 中“空车区间”这

一 术 语 。 无 效 决 定 指 出 ，权 利 要 求 中 技 术 术 语 指 代 是 否 清

楚，要根据权利要求书的记载，结合说明书及附图进行判定，如

果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特征可以从说明书和附图中获得唯一正确、

合理的解释，则认为该技术特征不会造成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不清楚。

结合涉案专利背景技术部分的记载可知，现有技术中切线结束和

抬起压脚之间需要充分的延时，而该延时需要通过控制马达的减速来

实现。涉案专利正是利用位于切线结束到压脚抬起之间的“空车区间”

来替代现有技术，由控制马达减速来实现充分延时的控制方式，从而达

到缩短循环周期的目的；涉案专利说明书具体实施方式部分及附

图同样可以唯一地确定该专利所称“空车区间”设置在切线结

束和压脚上升之间，权利要求 1 中对“空车区间”的上述

两种限定本质相同并不矛盾。因此，从涉案专利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出发，结合涉案专利说明书整

体的内容，可以唯一确定地推断出涉案专

利的“空车区间”是设置在“从

切 线 结 束 时 到 压 脚 开 始

上升期间”的一种运行状

态，故“空车区间”表达的

含义是清楚的。

一台缝纫机，两上最高法

发明构思对于界定权利要求
保护范围的影响


